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增持（维持）  

行业： 传媒行业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分析师： 胡纯青 

 

 

 
 

Tel： 021-53686150 

E-mail： huchunqing@shzq.com 

SAC 编

号： 

S0870518110001 

 

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发

布，国资企业融媒体业务有望从中受益 

 行业动态事项 

10月8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

求意见稿）。与2020年版相比，禁止准入类清单第6项新增“禁止违规开展

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其中又涉及6项措施，包括： 

1、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2、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

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

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3、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

等； 

4、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

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

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5、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6、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事项点评 

措施第1条并非新要求，在过去3年的《负面清单》中均有着“非公有资本

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的描述。措施第2条主要是明确了新

闻机构的范围，指出新闻机构也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

而根据网信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

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以及传播平台服务。目前，大

部分非公有资本的互联网平台主要从事新闻的转载及传播平台服务，仅少

数老牌互联网平台在现行规定生效前已取得了采编资质。整体来看，未来

互联网平台发布原创时政新闻可能受到严格限制，但新闻的转载这一核心

功能应不受影响。 

第3条措施规定，新闻机构不得将公众账号等资源的经营外包给非公有资

本。过去，伴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存在部分新闻机构将部分版面、

公众账号外包给非公有资本的第三方机构运营的行为。我们认为，新规施

行后，这一部分资源可能转由一批具备国资背景的、且在融媒体业务方面

发展较快的公司承接。 

对于第4条措施，我们认为，非公有资本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类实况直

播的平台较为罕见，而从事文化、体育类实况直播的互联网平台数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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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多，对于这一类平台，部分重大的赛事或事件的直播可能受到限制。同

时我们也认为，预计被纳入禁入清单的重大赛事或事件的数量有限，以体

育赛事为例，2000年《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规定，由央视统一进行谈判及购买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仅包括奥运会、

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含预选赛）；重大国内体育赛事主要包括全运会

等。彼时，各大联赛并未被纳入重大赛事的范畴，而从商业价值上看，诸

如英超、NBA、NFL等联赛的商业价值甚至要超过奥运会等赛事，也是体

育直播平台吸引流量的主要来源。如果征求意见稿关于重大赛事的定义与

《通知》类似，那么各类体育直播平台受到新规的冲击有限。 

第5、第6条措施无论是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还

是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的论坛和评奖，其实都是进一步明确了要由公有

资本主导时事新闻领域的舆论导向，从而整顿舆论乱象。不过，根据网信

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所述：新闻信息，指的是包括有关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

事件的报道、评论。而不涉及政治类的报道可能并非此次的重点监管方向，

对于大部分以泛娱乐为主阵地的公众号运营影响有限。 

 

 投资建议 

随着整个新闻领域或逐步迈入强监管阶段，人民网、新华网、浙数文化等

国有传媒类公司基于其企业性质及牌照优势，未来或将享受一定的资源倾

斜：一些原先外包给非公有制第三方的公众号运营业务有望转由这类国资

背景、且在融媒体业务方面发展较快的公司承接；在传媒领域内容监管整

体趋严下，该类公司的内容审核类业务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良机。 

 

 风险提示 

监管进一步趋严、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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